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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实现路径 

王建中/ 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乡村振兴是当前“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强化顶层设

计，深刻认识乡村振兴的战略性特点，坚持以战略思维进行思考、研究和谋划。江苏是全国经济社会的先发地区，也是全国城

乡差距较小、城乡发展相对和谐的省份之一，实施乡村振兴优势明显，取得显著成效。近两年省委 1 号文件围绕乡村振兴进行

部署，先后制定了《江苏省乡村振兴十项重点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 年）》，

为推动全省乡村振兴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贯彻落实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的出台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意见的精

神，推动乡村振兴各项目标任务有效落实，应坚持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确立考核重点任务，谋划

考核指标体系，落实考核主体责任，坚定不移推动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江苏落地生根。 

明确考核目标定位，着力营造实施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坚持走在前列，引领新发展。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走在前列”的要求，在落实新发展理念、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三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全面小康、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始终走在前、作引领，以政策机制改革和推进高

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扎扎实实抓好“三农”发展硬任务为基本目标，力促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聚焦短板弱项，统筹相协调。在《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与实施办法》设定的年度考核指标和《江苏省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规划（2018-2022 年）》设定的目标任务框架内，把乡村振兴阶段性任务特点和短板弱项作为年度工作重点，强力推进，

确保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协调有序、相互促进。 

突出特色彰显，注重区域性。综合考虑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发展差异性，在实施共性监测评价指标基础上，因地制宜设

置差异化指标，体现省委、省政府对不同区域发展定位、目标任务要求，以及反映江苏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探索性、创

新性、引领性的特点。 

实行逐级考核，注重实效性。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设区市考核县（市、区）党委、政府，省考核设区市党委、政府。具体

考核中，可引进第三方参与，体现客观公正，把实绩考出来；同时，注重结果运用，坚持奖惩并举，正面激励为主，努力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营造激励“三农”人凝心聚力、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突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科学评估考核乡村振兴实绩 

聚焦打赢三场“硬仗”，为实施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苏北农民住房条件

改善作为三项重点任务，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作为三场硬仗推进落实，旨在从农民最想解决、最需要解决、也有条件解决的

问题和项目入手，从农民反映强烈的农田建设、村庄垃圾整治、提供清洁自来水、改善道路、改善住房、清理河塘、改善基本

公共服务等方面做起。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年收入 6000 元以下的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累计 199.4 万人实现脱贫，724 个省定

经济薄弱村实现达标，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率达 93%，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3.7%，9000 多

个村庄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82.7%，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3% ；以阜宁县农民集中居住

区为示范的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19 年苏北地区又启动 620 个村改造任务。在取得这些成效的基础上，

相关牵头部门应及时梳理贫中之贫的攻坚、城乡融合的短板、生态环境的弱项三场硬仗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明确的目标任

务，进一步抓住主要矛盾，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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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项重点工程“硬指标”，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实施。2018 年 4 月，省委、省政府针对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

问题，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用 5 年时间组织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收入新增万元、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乡风文明提升、万村善治推进、乡镇功能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脱贫致富奔小康、农村改革创新、农村基层党

建创新提质十项工程。据统计，2018 年全省粮食总产 732 亿斤，同比增长 1.4 % ；农产品网络销售 470 亿元，农产品加工业

与农业总产值提高到 3:1；完成农村道路建设 3218 公里、桥梁 2119 座；光纤宽带到户率 90% 以上……从这些统计数据看，十

项重点工程开局良好，但农业资源约束趋紧、农民转移就业空间收窄、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十项重

点工程推进，制定操作性、科学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十分必要。如何将这些“硬指标”融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还需

各方深入研究梳理。 

聚焦更高水平小康“硬任务”，全力打造乡村振兴江苏样板。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农村指标体系中反映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 57.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0800 元，

区域供水入户率达 97%，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覆盖率达 90%，城镇绿化覆盖率达 40%……这些实现值充分说明了全省已经基本

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但农村高水平全面小康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必须加快补足农业人才队伍不足、资源资

金技术缺失、城乡要素交换不畅、公共服务一体化瓶颈等突出短板。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更高

标准更高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还需在进一步梳理的基础上，切实加大工作力度，倒排

时序进度，强化政策举措，让农民群众实实在在体会到高水平全面小康带来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实绩考核要把

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体现江苏高水平建成小康社会指标的科学性、

全面性、丰富性。 

落实考核主体责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取得新成效 

强化“四个优先”要求。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乡村空心化、要素严重外流、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村不同程度的凋敝。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落实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优先

安排农村公共服务的“四个优先”要求，并对各级党委、政府落实“四个优先”要求提出了具体工作思路。这就要求各地建立

完善实施乡村振兴逐级报告制度，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制度，认真研究制定考核办法，将需要解决

的突出问题列入指标，构建科学合理、可操作、能持续的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统筹谋划实绩考核办法。按照中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具体部署安排，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这个领导体制的推动下，探索建立乡村振兴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从脱贫攻坚、产业体系、人居环境、文明提升、基层党建等

方面建立责任清单，紧扣重大决策部署、重点工作任务、重要改革创新，将必须完成的“硬仗”“硬指标”“硬任务”统筹融入

指标体系中，紧补乡村振兴短板不遗漏，坚持问题导向不放手，制定出台全省乡村振兴实绩专项考核办法，将此作为全省综合

考核实施办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的乡村振兴实绩考核调度机制，按照时序进度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实，重点

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坚持跟进推动。在考核办法试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考核内容，设置年度考核目标值和实现值。 

强化考核落地及结果运用。牵头抓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职能部门，要全面统筹协调乡村振兴考核相关工作；承担乡村振兴

考核的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强力推进、加强沟通、积极作为，加大督查督办力度，推动乡村振兴实绩考核落实落地。同时，

应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省级实绩考核结果由省委、省政府发文，作为政策试行、项目安排和资金分配优先考虑的参考依据，

并抄送组织部门，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乡村振兴的实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三农”战线干部群众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要求，既打好攻坚战，又打好持久战；既积极作为、尽力而为，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又量力而行、久久为

功。实绩考核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着力健全包括实绩考核在内的乡村振兴实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奋力推动江苏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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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走在全国前列。 


